
招标内容及要求

一、总体说明

1、本项目以每份卷宗为基本单元，一份卷宗包括档案扫描约 40 页，档案整理装

订 1卷，卷宗数量约 11.6 万。其中，档案扫描的单价限价为 0.48 元/页，整理装订的

单价限价为 5.8 元/卷。投标人报价时不得超过单价限价，否则视为无效报价。

2、本项目中的卷宗数量仅为预估的数量，最终结算以实际档案扫描、整理装订的

卷宗数量为准。

3、投标人需填写档案扫描、整理装订的单项价格，并根据（档案扫描单价×档案

扫描数量+整理装订单价）×预估的卷宗数量计算并报出总价(评标价以总价为准)，总

价不得超过采购预算金额，否则视为无效报价。

4、投标报价包括本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采购人结算时按∑（档案扫描中标单价

×档案扫描数量+整理装订中标单价）计算出实际卷宗扫描及整理装订费用。

5、如实际卷宗扫描及整理装订费用总额累计未达到项目预算金额（290 万元）时，

采购人按实际卷宗扫描及整理装订费用结算；如实际卷宗扫描及整理装订费用总额累

计达到项目预算金额（290 万元）时，采购人按项目预算金额进行结算，本项目合同随

之终止。

二、采购要求

完成服务期内采购单位所有案件归档前的档案数字化工作，完成信访材料扫描工

作。具体包括档案材料接收、资料扫描、特殊扫描、图像处理、图像质检、卷宗分类、

编码、档案上传、档案装订、打码、排序索引等工作。

1、安全保密要求

中标人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国家省市相关规定及采购单位内部

保密有关规定。确保在扫描过程中不对档案原件造成二次损伤，必须保证档案内容与

档案载体的安全，档案不得丢失、泄密、损坏。中标人要建立严格的保密制度，加强

管理，加工作业必须在采购单位指定的场所内进行，不得在工作场所使用与工作无关

的任何电器设备、移动存储介质等。不得遗失、损坏档案，由于中标人过错导致档案

资料及数据损毁或泄密的，中标人承担一切责任。

2、数据质量要求

（1）根据阅卷目录规则或归档目录规则，命名扫描完成的档案材料名称，编排电



子卷宗目录，禁止以扫描仪初始的数字名称作为卷宗的目录。

（2）分辨率：不低于 300dpi，对于字迹较小、较为不清楚的档案，须将分辨率提

高到 600dpi。

（3）格式：图像采用 JPEG 格式上传和储存。

（4）扫描模式：扫描将依据国家档案局下发的《纸质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的要

求对页面为黑白两色，并且字迹清晰、不带插图的档案，采用 300dpi 分辨率黑白二值

模式进行扫描；对页面为黑白两色但字迹清晰度差或带有插图的档案，以及页面为多

色文字的档案，采用灰度或彩色模式扫描。

3、档案数字化要求

（1）按照要求录入案卷信息完整（案件当事人信息、合议庭人员信息，原审法院、

原审案号、收结案时间、一、二、再审案件结果信息、保管期限、密级等）。

（2）目录能全面反映案件材料信息，且与纸质目录一致。

（3）文字影像清晰，内容真实无误。没有倾斜、缺失、污点、黑边等。

（4）电子档案卷宗与纸质卷宗保持完全一致。

4、对项目加工企业的总体技术要求

（1）档案数字化加工应实行全过程管理。建立各种项目过程交接、复制数据等表

单；建立数字化加工档案流程单；明确岗位职责，落实各环节安全保密措施，确保管

理过程可控、可查；扫描中心常驻人员数量要符合总体要求，不得随意缩减或更换。

（2）参与档案数字化的载体、信息系统、信息设备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3）加工企业必须建立完整、可行的质量保证体系，确保项目的技术标准和质量

标准符合相关规范。

（4）加工完成的数字化产品、备份数据必须符合项目和国家相关技术规范。

（5）移交所有数字化过程产生的各种数据。数据包括档案数字化产品数据、档案

数字化管理过程数据、项目管理档案及资料。数据移交一定要保持完整性和彻底性。

完整性是指移交的数据完整、准确不遗漏任何信息，彻底性是指移交完成后不私自保

存任何用户的数字化产品、敏感资料等数据。

（6）项目的总体差错率不超过 1%。

（7）该项目质保一年，如果出现质量问题，中标人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当日内到达

进行反馈并组织整改，以保证项目正常使用。



5、其他要求

采购人提供基本工作场所以及保障工作开展的电路、网络等条件，中标人负责档

案扫描及上传所需的电脑（除硬盘）、扫描仪等其他设备。采购人适时对在档案数字化

项目加工流程中的各个环节进行不定期的质量抽检，如发现不符合要求的，产生的差

错部分由中标人无偿补正。

6、人员要求

扫描人员严格遵守档案管理的相关规定及档案部门的相关制度，认真做好扫描档

案的保密和保护工作，中途不得随意更换工作人员（特殊情况除外）。工作人员需全部

接受过档案专业培训，针对工作态度不端正，工作出现严重失误的工作人员，采购人

有权要求中标人更换人员，中标人必须执行。

7、质量保证

本项目质保期为一年，中标人应在质保期内为采购人提供免费的售后服务，为采

购人作技术支持，保证采购人顺利运行项目；服务期内如采购人发现档案扫描文档出

现差错的，中标人应及时免费予以修改。

三、执行规范和标准

1、《归档文件整理规则》DA/T 22-2000；

2、《纸质档案数字化规范》DA/T 31-2017；

3、《人民法院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办法》；

4、《人民法院电子诉讼档案管理暂行办法》；

5、《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GB/T 18894-2016；

6、《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定》国家档案局令第 8号发布；

7、《版式电子文件长期保存格式需求》DA/T 47-2009；

8、《人民法院诉讼档案保管期限的规定》；

9、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全面推进人民法院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

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法〔2016〕264 号）；

10、《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管理规范（试行）》。


